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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为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下称“漳州玻璃”）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山县支行（下称“农行东山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其兵与农行东山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

依据该合同的约定，俞其兵为上述

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漳州玻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俞其兵为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担保

构成关联交易。 俞其兵为漳州玻璃提供关联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有关表

决，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俞其兵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６

，

１００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４．１０％

，通过福建旗滨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

５０．３７％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担保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俞其兵与农行东山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依据该合同的约定，俞

其兵为上述

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四、关联担保的影响

本次关联担保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关联方为漳州玻璃提供财务支持，并未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

五、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

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同意将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按照公开、诚实、自愿的原则进行交易。 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时，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认为该等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发展战略， 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 相关董事亦进行了回避表决，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况。

股东大会表决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时，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为关联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不存

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２

，

９００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

提供的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结转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４０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

》

及

《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

》

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人累计收益

＝∑

投资人日收益

（

即投资人

日收益逐日累加

）

注

：

本次累计收益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

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人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

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

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投资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

１５

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

工作日）集中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

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２

、另外，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提请广大本基金的持有人定期核查自己的账户余额。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按日进行收益分配，当日收益的精度为

０．０１

元，小数点第三

位采用去尾的方式，因此，当账户余额过低时，将出现无收益分配的情形。 此时，持有人可

选择追加基金份额或者全部赎回等方式避免自身资产的损失。 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基金

合同中的相关章节。

３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或登

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３８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和传真方式

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０

人，张世堂先生因

工作变动已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职务。

４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建一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公司副董事长张世堂先生因工作变动，已辞去本公司副董事长和董事职

务，张世堂先生的辞职已生效，辞职后不再在本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

会对张世堂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公司第二大股东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决定提名

林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简

历附后）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３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３９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交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

４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和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周六）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５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为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

５７８

号 公司

１１０３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选举林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提案的具体内容

（

１

）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

）公告网上查询请登陆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网。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介绍信、

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到公司经营企划部办理

登记手续；

（

２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自然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原件、持

股凭证到公司经营企划部办理登记手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

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经营企划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受托

代理人需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

５７８

号

（

２

）联系人：孟君奎 张 爽

（

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８７９１５０００

转

３０７４

（

４

）传真：

０２２－８７９１５１１１

（

５

）邮编：

３００３８０

（

６

）电子邮箱：

ｘｉａｌｉ＠ｍａｉｌ．ｚｌｎｅｔ．ｃｏｍ．ｃｎ

２

、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天津一汽夏利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委托人对所审事项的投票指示（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上划

＂√＂

）：

提案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选举林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时在本公司技术

中心大楼一楼国际会议厅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８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９８９２４６６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４２．７８％

。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１７

人，代表

股份

１７７１４３４８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２．１３％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

东

６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７４８９８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６５％

；通过独立董事征集投

票的流通股股东

０

人，代表股份

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００％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清华先生主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６９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４１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６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７１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４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３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４７３３４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１３％

；反

对

５１２８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８５％

；弃权

３０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０４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５１５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０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５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６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７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８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９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１０

《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２．１２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１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４１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４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１１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４１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４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１１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６２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２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９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６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７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

对

１４４１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３４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１１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罗光辉、谭晋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

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１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相关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的 《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

易商协会”）下发的中市协注［

２０１１

］

ＣＰ２９６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通

知书”），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通知书》中明确，公司本

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１

亿元，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通知书》

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

内完成，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１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意向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大连华能

耐酸泵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大连华能”）四位股东韩术杰、李滋实、朱维

义、毕远峰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收购韩术杰、李滋实、朱维义、毕远峰持有的大连

华能

１００％

的股权 （具体出资金额将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由双方协商确

定）。

本收购意向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具体收购事

项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后签署正式协议， 有关收购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收购的投资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尚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 本次拟进行的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大连华能是一家在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甘井子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

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８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韩术杰出资

３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李滋实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朱维义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毕远峰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公司法

定代表人为李滋实。 主营：耐腐蚀泵及配件，精密铸造、铸件销售。 兼营：制冷

配件、阀门机械加工、经销日用杂品、铸材、机电产品、电线电缆、五交化商品

（不含危险品）、汽车配件、建筑材料、木材、百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大连华能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神华等大型公司的供货商，产品按美国

ＡＰＩ６１０／６８２

标准制造测试，涵盖多级流程泵、两级离心油泵、高温高压双壳体

多级泵、卧式多级泵、蜗壳式径向剖分多级泵等高端石化用泵。 大连华能在石

化泵市场拥有良好的业绩记录， 曾为中国神华煤制油直接液化加氢稳定装

置、中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

８０

万吨

ＰＴＡ

主装置、齐鲁石化公司重油深加工及

１４０

万吨延迟焦化装置、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

５５０

万吨常减压蒸馏装置技改

项目等项目提供化工流程泵、主工艺泵等产品。

大连华能及其四位股东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收购标的及收购价格

收购标的为大连华能四位股东合计持有的大连华能

１００％

的股权 （房产、

土地除外），收购完成后，大连华能将成为利欧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收购价格

为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具体出资金额将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双方

协商确定）。

２

、收购款的支付

收购款项分三期支付：正式签署《收购协议》后支付总价款的

５０％

，完成股

权交割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支付

２０％

， 在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支付剩余

３０％

的款项。

３

、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

大连华能四位股东承诺，大连华能

２０１２

年实现

７０００

万元销售收入。 该销

售收入是指经利欧股份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后的数值。 若届时实际销售收入低于承诺值，大连华能四位老股东向利欧股

份退还部分收购款，计算公式如下：

退还的收购款金额（万元）

＝

（

７０００－

经审计确认的实际销售收入）

／７０００＊

收购款

４

、其他约定

（

１

）协议双方承诺将共同努力，在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

２

个月内签署正式

收购协议，具体签署时间经各方书面批准可延长。

（

２

）本意向书签署后，大连华能四位股东承诺，不与利欧股份以外的其他

主体洽谈股权出售事宜。

四、收购意向对公司的影响

石化泵是公司工业泵产品线规划中的重要产品类别，若本次收购意向成

功实施，将为公司搭建进入石化泵市场的业务平台，丰富公司的工业泵产品

线，完善公司工业泵业务的生产基地布局，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五、收购意向的风险提示

１

、本意向仅作为双方进行有关股权收购的依据，具体收购事项尚需双方

进一步协商后签署相关正式合同， 还需履行公司董事会决策审批等程序，有

关收购事项的双方决策及审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由于目前尚未签订正式收购协议，本意向及其后续合同的履行存在不

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履约能力、市场、政策和法律等方面，因此，上述收

购资产行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关于上述收购资产意向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司将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５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召开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并发

布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之有关规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时开始

３．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教育街

３

号中武大厦西楼

１２

层（北京湘鄂情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訚肃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股东代表

６

名（以下简称“股东”），

代表股份数为

１０４

，

１２５

，

６００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２．０６２８％

。

２．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４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２５１

，

７００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总数的

０．１２５９％

。

３．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李波、符英华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１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

。

（

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品种及期限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

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利率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

６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

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

８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３．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

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议案》。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４．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

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议案》。

有效票

１０４

，

３７７

，

３００

股；

同意票

１０４

，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９％

；

反对票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１％

；

弃权票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波、符英华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决议内容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３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７０９

号文核准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３４６

号《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上市的通知》的审核同意，公司已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５

，

５７８

，

１５６．２１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１４

，

４２１

，

８４３．７９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４６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分别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五家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将上市募

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存放和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及前述专户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账户分布情况

１

、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账号为

３９８７５９７７７１６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１

，

９８９．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账号为

３３００１６５６３３５０５３０２０５９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

额为

３

，

５２５．１８４３７９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３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２１１０２４０２９２４５２３６３３５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

为

８

，

１３６．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４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账号为

５７１９０４９３５９１０３０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５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账号为

７３３４７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２４２０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

为

４

，

２９２．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

１

、 公司与专户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

、兴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兴业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

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与专户应当配合兴业证券的调查

与查询。 兴业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３

、公司授权兴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廷富、裘晗可以随时到专户查

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

专户的资料。

４

、专户按月（次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兴业证券。 专户应

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５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按

照熟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专户应当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兴业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

、兴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兴业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

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７

、 专户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兴业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兴业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兴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兴业证

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３３

公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何全波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现场投票

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并签署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

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